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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國 學 校 財 團 法 人 宏 國 德 霖 科 技 大 學 

1 0 8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1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3 日（週四）中午 12:00 

地點：會展館 3 樓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 帥月 紀錄：湯佳陵 

出（列）席人員：如開會通知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107-2 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報告 

一、109 年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案，請審議。(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決議：除第 15 案因計畫主持人未及完成計畫上傳作業而准予撤案，其餘 15 案同意
送件申請。 

執行情形：業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函送教育部申請計畫補助。(文號：宏德教資字第
1080010364 號)。 

二、新訂本校「特優運動員課業輔導實施辦法」，請審議。（提案單位：體育室）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會議通過後，由體育室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三、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學生成績更正案，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會議通過後，完成成績更正程序。 

四、提請同意 108-1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提案單位：課務組)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通過之課程修訂案，自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 

參、 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於 109 年 4 月 1 日（週三）召開「課程規劃改革協調會議」，會中提出 8 項
課程規劃改革推動項目，並於會後請各教學單位提供建議，各單位建議彙整如附件
A。 

肆、 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本校學則修訂案，請審議。(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 明： 

一、因應本校 109 學年度招收研究所（碩士班），爰此，修訂本校學則。「學則（草

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1。 

二、本案經本會議決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 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要點」增訂案，請審議。(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說 明：配合教育部推動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提出計畫申請，

特訂定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要點，要點草案如附件 2。 

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 本校「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要點」修訂案，請審議。(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說 明：因應本校教學助理人數減少，修正優良教學助理遴選週期及人數，由「每學期

以 5~10 名為原則」改為「每學年以 3~5 名為原則」。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3。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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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本校「教學研究會議設置辦法」廢止案，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一、原辦法所訂會議職掌內容，於實務運作上多已為其他會議討論範疇，為簡化各

教學單位會議，故擬廢止本辦法，原辦法條文詳附件 4。 

二、各教學單位仍得自行視需要另訂系、院級相關會議設置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本校「專科部學生預修大學部專業課程辦法」廢止案，請審議。（提案單位：

課務組） 

說 明：本校學生選課實務上已開放專科部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且預修科目抵免仍得

依本校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故擬廢止本辦法，原辦法條文詳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 本校「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修訂案，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依據 108 年 9 月 6 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課程審核小組會議紀錄，審核

小組委員建議修訂相關條文，修訂草案詳附件 6。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 本校「學程實施辦法」修訂案，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微學程推動事宜，修訂「學程實施辦法」明訂學程類

別，修訂草案詳附件 7。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 本校「學生跨領域學習辦法」增訂案，請審議。（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為推動學生跨領域學習，提供學生修課彈性與跨領域學習機會，協助學生培養

跨領域專業整合能力，擬增訂本校「學生跨領域學習辦法」，辦法草案詳附件

8。 

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九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績更正案，提請同意備查。(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 明： 

一、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共計 13 名學生成績，因誤植等問題提出成績更正

案，更正清單如附件 9。 

二、依本校學則第 27 條暨專科部學則第 24 條規定，學生成績更正案須提報本會備

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 108-2 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提請同意備查。(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一、本次會議通過 2 個提案。 

二、會議紀錄請詳附件 10。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 課程規劃改革建議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部) 

說 明： 

一、經彙整教學單位對於課程規劃改革之回饋意見（詳附件 A），課程改革規劃建

議如下： 

1.「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列入通識核心課程，請通識教育中心於本學期提出課



3 

程修訂案送校課程委員會議。（適用入學年度：109） 

2.原通識核心課程「大二英文(一)」、「大二英文(二)」，擬更名為「多國語言」，

請語言中心協同通識教育中心於本學期提出課程修訂案送校課程委員會議。

（適用入學年度：109） 

3.建構專業課程主題式課群，請各系就系專業課程，以 8~12 學分、約 3~5 門課

為一課群進行規劃，請各系最遲於 109-1 提出課程修訂案送校課程委員會議。

（適用入學年度：109） 

4.「學生跨領域學習辦法」詳本次會議案由八。（適用入學年度：109） 

5.日四技「數位科技」微學程，請資圖中心提出課程規劃送各學院參酌訂定學程

細則，於本學期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適用入學年度：109） 

6.學院共同課程學分數規劃，建議至少 6 學分，各學院得視學院教育目標及院共

同核心能力，經院級會議決議增加學分數。請各系併入系課程表於 109-1 學期

提案送校課程委員會議。（適用入學年度：110） 

7.各系專業選修學分比例，建議調整為 45%以上，請各系於 109-1 學期提案送校

課程委員會議（適用入學年度：110） 

8.進修部各學制通識課程學分數調整，規劃夜(在職)四技 14 學分、夜二專 8 學

分、夜二技 6 學分，請通識教育中心於本學期提出課程修訂案送校課程委員會

議。（適用入學年度：109） 

9.進修部各學制採計外系專業選修列入畢業學分數，進四技至多 16 學分、進二

技和進二專至多 8 學分。（適用入學年度：109） 

二、以上各項議題，經本會討論決議後，請各教學單位依決議內容辦理課程修訂並

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課程改革規劃第 2 項「多國語言」課程，於排課時應加註語言類別。例如「多

國語言－日語」、「多國語言－韓語」。 

三、第 6 項學院共同課程，因學院內系科專業性質或有差異，請各學院院長整合院

內系科進行課程規劃，以型塑學院特色。 

四、各項課程規劃改革執行單位及推動時程如下表。 

項

目 
執行單位 

推動時程 

適用入學

年度 

課程修訂、學程細則 

提案時程(學期) 
備註 

1 通識教育中心 109 108-2 (本學期)  

2 語言中心 109 108-2 (本學期)  

3 各系 109 109-1  

4 教務處 109 108-2 (本學期) 
已於本次教務會議通過制訂

「學生跨領域學習辦法」 

5 學院、資圖中心 109 108-2 (本學期)  

6 學院 110 109-1  

7 各系 110 109-1  

8 通識教育中心 109 108-2 (本學期)  

9 進修部、各系 109 108-2 (本學期) 
各系於進修部各學制課程表加

註採計外系課程學分數。 

※ 課程修訂案(第 1、2、3、6、7、8、9 項)、學程施行細則增修案(第 5 項)，請各

執行單位依規劃提案時程提案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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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散會 

 






